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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併案審查(一)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二)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六

條及第四百六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高志鵬等 21 人擬具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四)委員廖正井等 20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五)委員吳宜

臻等 32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六)

委員陳根德等 22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及第一百五十八條

之二條文修正草案」、(七)委員廖正井、呂學樟等 17 人擬具「刑事

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八)委員廖正井等 17 人擬具「刑事訴

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九)親民黨黨團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十)委員陳其邁等 21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及(十一)委員柯建銘等 31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

七條文草案」案。 
主席：本次全體委員會議討論事項各案，業經上個會期審查決議，報告及詢答完畢，另定期進行逐

條審查。本次會議將各案提出繼續審查；現在進行逐條審查。首先進行第一案的審查。 

現有鄭委員天財要求程序發言，請鄭委員天財程序發言。 

鄭委員天財：主席、各位同仁。今天要審查刑事訴訟法，在上會期，我們就此也審查一段滿長的時

間，這段時間我發現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條與第九十五條，固然在上次審查時，本席也提出修正

動議，並做成討論，因為發現還有需要斟酌之處，所以本席在 9 月 28 日又提了刑事訴訟法第三

十一條與第九十五條的修正條文，並於 9 月 28 日列入報告事項，10 月 5 日時確定議事錄，亦即

交本委員會審查，因為這兩個條文比較單純，上次也大部分都討論過，本席只是再做一些修正，

所以是否能於今天會議併案審查？以上請召集委員裁示。 

主席：我請劉主任秘書解釋一下。 

劉主任秘書彥麟：主席、各位委員。報告委員會，根據各委員會以前審查法案的經驗，併案審查的

法案如果比較多的話，可能比較複雜，也許這個案子只要有一個提案沒有共識，就無法通過，互

相綁在一起，之後可能會因為屆期不連續，所有的案子就自動取消，要等到下一屆再重新提出，

所以併案審查可能有利有弊，但是別的案如果因為比較複雜，而沒有共識的話，可能就…… 

主席：這樣好不好，我現在先徵求大家的意見，今天我們就把上個會期已經通過的案件，待會進行

逐條，針對大家沒有意見的部分，先讓他通過，如果有意見，我們再留下來，看看時間，讓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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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條表示意見，然後再看情形如何，原則上就把上會期的部分先讓他通過，如果各位對當初已經

通過的條文還有意見，我們可以再繼續討論，這樣好不好？繼續討論，包含你剛剛所提出來的，

就像修正動議一樣，這樣就可以納入你的意見，一起作考慮。 

其次，就新的提案，像是吳委員就提了很多，這樣我們看的時間夠不夠？這就像剛才我們主

任秘書所講的，如果因為時間不夠，因為只要其中有一個提案被否決掉的話，整個案子就報銷了

，所以是否就看時間的情形如何？我們原則上會把上個會期送進來的條文，盡量讓大家來討論，

列為優先法案。至於新增的條文，我們還有時間，可否於下一次再提出來？ 

請吳委員宜臻發言。 

吳委員宜臻：主席、各位同仁。我剛有拿到司法院所整理的通過條文共計 58 條。本席認為因為上

次在審查刑事訴訟法時，到後來有很多爭議、保留，所以本席建議主席，等一下在程序上，還是

重新再順一次，確認沒有爭議，或是有保留，我想這樣的整理文件，我相信今天包含本席在內，

應該會有很多的人，想要針對之前看起來沒有太多爭執的條文，今天應該陸陸續續會有很多修正

動議被提出來，所以我建議待會還是從頭到尾再順一次，好不好？ 

主席：我剛剛講的就是：1、我們還是把上個會期的的條文 review 一下，今天很多委員如果有新提

的其他條文，我們有時間，就來討論，如果沒有時間，就要請各位委員諒解一下，原則上我們就

照這樣的處理程序來做。 

上次修正條文第十五條，大家沒有意見，我們就照原來修正的條文通過。 

第十七條也是一樣，上次提出來經過大家同意，這次大家也沒有任何修正意見，就予以通過

。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上次是通過哪一個版本？ 

主席：尤委員，我請司法院刑事廳林廳長跟您說明一下。 

林廳長俊益：主席、各位委員。關於第十七條的部分，上次是有三個版本，就是司法院跟行政院會

銜送立法院的版本，還有陳委員其邁等 21 人的版本，還有廖委員的版本，廖委員的版本本來有

增訂第四款，後來經過討論後，認為增訂的部分就不要增訂了，後來經過大家討論，建議依照司

法院及行政院版本及陳委員其邁等 21 人的版本，當時有這樣的共識。 

主席：各位委員，沒有其他的意見？我們就照原來的修正條文通過。 

在場人員：（在席位上）有三個版本…… 

主席：對啊，他剛才已經說，就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及陳委員其邁版本通過。這裡面不是有寫了

嗎？ 

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這裡是在講迴避，現在只侷限於被告或被告的法定

代理人，但是本席覺得廖委員跟呂委員的版本說：現為或曾與被告或被害人同儕共居的關係，本

席覺得這會比較廣一點，不是嗎？比較周延一點，這部分上一次好像沒有討論？ 

在場人員：（在席位上）有討論。 

尤委員美女：上一次有討論？那紀錄是怎樣？就考量點，能不能請你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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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廳長俊益：報告委員，第四款的部分是廖委員提的，後來討論的結果是他不堅持。 

尤委員美女：對，本席是說，要改成這樣的理由是什麼？因為本席覺得重點在於哪一個比較周延，

而不是他堅持不堅持的問題。 

林廳長俊益：當初認為同財或共居這個事實是很難證明的問題。 

尤委員美女：可是如果今天法官跟被告或是被害人，他們兩個是生活在一起，只是他不是他的法定

代理人，你說這樣不用迴避嗎？ 

林廳長俊益：這個問題，當初是考慮這個可以用第十八條第二款來聲請迴避。 

尤委員美女：用聲請迴避的方式？ 

林廳長俊益：對，也有解決之…… 

尤委員美女：呂委員不堅持嗎？ 

林廳長俊益：是。 

主席：請呂委員學樟發言。 

呂委員學樟：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針對第十七條的部分，當然，推事改成法官，大家

都沒有意見，因為當時本席跟廖委員正井所提的第十七條修正草案，主要是關於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款的部分，我們把法官現為或曾與被告或被害人同財或共居之關係者，就是為了因應現在社

會的變遷，同財或共居關係，而未必具有親等的關係，但是卻會影響裁判的公正性，且確實會影

響到，有必要明確的來做一些規範，或是自行迴避，所以我們才會增訂第一項第四款，款次我們

再依次後推，主要是這個原因，現在你說是以司法院的版本通過，但司法院版本裡面並沒有針對

這個部分來做處理，請您說明一下。 

主席：請司法院刑事廳林廳長說明。 

林廳長俊益：主席、各位委員。報告委員，第四款的問題是假如有這種情形，法官現為或曾與被告

或被害人同財，這個在客觀上會讓人家覺得這在執行職務時，是否讓人有偏頗之虞，而關於執行

職務有偏頗之虞，在我們的現行法第十八條的第二款就可以解決了，所以當初就建議可以用第十

八條第二款來處理，不需要再增訂了，情況就是這樣子。 

呂委員學樟：第十八條第二款有明訂，是不是？ 

林廳長俊益：是。 

呂委員學樟：當然基於立法技術上的考量，本席可以接受這樣的講法。 

林廳長俊益：是，謝謝委員。 

主席：第十七條就照司法院版本通過。 

第十八條，照司法院版本通過。 

第十九條，照司法院版本通過。 

第二十條，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第二十一條，照司法院版本通過。 

第二十二條，照司法院版本通過。 

第二十三條，照司法院的版本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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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照司法院的版本通過。 

第二十五條，照司法院的版本通過。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主席，第二十四條你的版本是要把前項裁定無庸送達這部分刪掉，請問

這部分是否請司法院說明為何不要送達？ 

主席：請司法院刑事廳林廳長說明。 

林廳長俊益：主席、各位委員。第二十四條的裁定不是刑事訴訟法意義上的裁定，而且跟當事人無

關，只是內部的監督，所以無庸送達，當初的立法理由即是這樣而來。 

主席：這沒有什麼送達不送達的問題，廳長，我們在講的是第二十四條呢！ 

林廳長俊益：是，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現行法規定前項裁定無庸送達，這是院長對於法官……院長

說要拿掉，那要拿掉就變成要送達，其實這是跟當事人無關的內部職務的監督，所以法律才會規

定無庸送達。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主席，你是有意疏漏還是真的漏掉？ 

李委員貴敏：（在席位上）他沒有要改第二項啦，你要改第二項嗎？ 

主席：王主任，剛才那個意思是什麼？你要聽啊！ 

我當初提的書面在哪裡？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如果是聲請迴避的裁定？ 

林廳長俊益：報告委員，聲請迴避一定要有裁定，這種裁定一定要送達；這是法院基於職權的職務

裁定，所以無庸送達。 

主席：我提案的說明欄中不是有講「相關作業有必要明確透明」，所以刪除第二項嘛！ 

林廳長俊益：報告主席，因為這並不是當事人聲請，而是法院的院長認為這個法官具有自行迴避的

事由，依據院長的職權要求法官迴避，跟當事人無關，同時也不是當事人聲請的，所以就不用送

達，當初的立法原意是這樣。 

主席：各位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沒有。 

主席：第二十四條就照司法院的版本通過。 

對第二十五條照司法院提案條文通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對第二十六條照司法院提案條文通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針對第三十一條有修正動議，法務部也有意見，請法務部吳次長說明。 

吳次長陳鐶：主席、各位委員。對於原住民提供法律上的協助，對此構想基本上我們是贊同的，但

是有一些實務上的問題我們必須要解決，譬如可能沒有那麼多的律師可以辦理強制辯護的案件，

所以我們建議現行條文第一項修正為「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

或被告為原住民或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

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

有必要者，亦同。」也就是所有的案件在審判中，如果被告是原住民，若沒有選任辯護人，審判

中要指定辯護人為其辯護，這個「審判中」我們是贊同的。第二項及第三項我們沒有意見，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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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因為涉及偵查中選任辯護人角色的問題，所以我們建議第四項修正為「被告因智能障礙

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到場。」 

鄭委員天財：（在席位上）次長，這一條有新的條文。 

吳次長陳鐶：我還沒有收到，抱歉。 

鄭委員天財：請先給次長新的條文。 

吳次長陳鐶：原來的條文我們建議這樣修正，原來的條文是「應指定律師為其辯護」，但是在偵查

中我們稱為「到場」，所以我們建議修正為「到場」。第五項，我們沒有意見。但對於第六項，

我們建議修正為「被告為經拘提或逮捕之原住民，且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於訊問前通知

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但經被告明示同意請求立即訊問或等候律師到場時間逾四小時者，

得逕行訊問之。」也就是不是所有原住民的案件在偵查中都要指定律師到場，只限於經過拘提或

逮捕到場的原住民，這是第一點；但是縱使是經拘提、逮捕到場的原住民，如果不是很重大的案

件，原住民朋友希望趕快處理…… 

李委員貴敏：（在席位上）次長抱歉，冒昧打個岔。主席，現在本條有好幾個版本，現在次長講的

不是按照現行法的版本，可不可以先讓我們知道現在到底要用哪一個版本當作討論基礎？否則我

已經看了好幾個版本，不知道次長剛才講的那些修正到底要套到哪一個版本中？我一直在看各個

版本，卻追不上次長所講的內容，請問次長到底是用哪一個版本做發言的基礎？ 

吳次長陳鐶：我們原來是根據陳根德委員的版本。 

李委員貴敏：（在席位上）好，那我們就用陳根德委員的版本當作基礎，再把別的版本加進來，好

不好？ 

吳次長陳鐶：是。 

李委員貴敏：（在席位上）我剛才看了幾個版本，我都追不上你剛才講的那些地方到底是改在哪裡

？ 

吳次長陳鐶：很抱歉，因為原來是立法院印出來的…… 

李委員貴敏：（在席位上）沒問題，請問次長，方才發放的法務部比較版上是否已經反映你剛才所

講的意見？有嗎？ 

吳次長陳鐶：是。 

李委員貴敏：（在席位上）好，那我們就用你的這個版本來看，好不好？ 

吳次長陳鐶：在我們版本的第二頁到第三頁…… 

鄭委員天財：（在席位上）向李委員說明，剛才會議一開始我就提出程序問題，那時你尚未到場，

因為本席的這兩條條文，包括第三十一條，在 9 月 28 日院會已經交付本委員會，但這次並未併

到裡面一起審查，所以我又再提出修正動議。因為剛才來不及發放，所以請次長先看看我的版本

，次長看完之後若覺得還有需要修正之處再提出建議，這樣比較不會浪費時間。 

李委員貴敏：（在席位上）好。主席，那我的建議是第三十一條要不要先暫緩，我們先討論下面的

條文，待會再回頭討論本條，好不好？ 

主席：我剛才就想這樣講，請行政部門先看過鄭天財委員的意見，等一下再回過頭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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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次長陳鐶：是。好。 

主席：我們先通過沒有爭議的條文，待會再回頭就有爭議的條文進行討論，這樣處理會比較快，好

不好？ 

吳次長陳鐶：是，好，謝謝主席。 

主席：請各位聽清楚，我剛才整理了一下，法務部有意見的條文是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第四

十一條、第七十六條、第九十條之一、第九十五條、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一條之一、第一百

零七條、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百六十六條、第二百五十六條、第四百五十六條

及第四百六十九條。其次，司法院今天又提出第一百零八條修正案；另外，柯委員建銘等今天提

出的修正條文有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第四十一條、第九十條之一、第一百一十九條之一、

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五、第二百五十六條、第二百五十六條之一、第三百八

十八條、第三百九十五條、第四百一十六條及第四百六十五條。 

我們剛才講第三十一條暫時保留，第三十三條也暫時保留；第三十八條，大家沒有意見，先

通過；第三十八條之一，照司法院上次修正的文字通過；第四十一條，暫時保留；第四十二條，

暫時保留；第四十三條之一，各位也沒有其他修正意見，照司法院的版本通過。 

李委員貴敏：（在席位上）主席剛才講第四十三條之一，照司法院的版本，那就是協商不修正，已

經改在第一百九十二條了，所以這個地方並沒有修正，對不對？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第四十三條之一，主席跟李委員都有版本。 

李委員貴敏：（在席位上）上次已經協商不修正了。 

主席：我看就暫時保留好了。 

林廳長俊益：報告委員。針對第四十三條之一，因為司法院版的第一百九十二條已經規定，所以那

些問題都可以解決了…… 

主席：有意見的就暫時保留，好不好？ 

第四十六條，各位沒有其他意見，照司法院上次修正的文字通過。 

第五十條，各位沒有其他意見，照司法院修正的文字通過。 

第五十一條照司法院提案條文修正通過。 

第五十八條……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第五十一條司法院把身分證明文件放在裁判書裡面，這個有沒有個資的

問題？因為裁判書是上網公告，而且是發出去流傳的，那我們現在把身分證明文件要放在裁判書

裡面，妥不妥當？是不是請司法院說明？ 

主席：請司法院刑事廳林廳長說明。 

林廳長俊益：主席、各位委員。因為我們目前所有的裁判書和不起訴處分書都是用身分證建檔，所

以現在實務上都是這樣做，只是將其明文化而已。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我知道這是明文化，現在是要思考個資法的問題，裁判書類其實是要公

告，而且要流傳的，裡面有姓名、有地址，所有的資料都在上面，而裁判書類原則上是要公告、

要上網，現在在個資法的情況之下，這麼做妥不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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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廳長俊益：報告委員，我們現在上網的所有資料，會將個資全部都去除、都隱匿，這部分紙本是

有，可是，上網公告之資料全部都沒有。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對，可是紙本還是可以。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不是，你只要告訴尤委員，因為你的紙本有時候會以新聞稿來發布。 

林廳長俊益：新聞稿發布也沒有，新聞稿發布的個資也都會隱匿。 

李委員貴敏：（在席位上）本席沒問題啦！但是個資法的主管機關是法務部，法務部要先做確認，

好不好？ 

主席：請法務部吳次長說明。 

吳次長陳鐶：主席、各位委員。當然個資法對於個人資料有保護的規定，不過第一個我要說明的是

，其他法律如果有特別規定，是可以排除個資法的適用，此其一。 

第二點，剛剛司法院也做過說明，法院組織法第八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裁判書雖然要公開，

但是除自然人的姓名外，得不含自然人身分統一編號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的資料，所以現在上

網公告或他們公開的資料，事實上是沒有身分證字號及其他足資識別的特徵；也就是他的住居所

是沒有的，所以在公開的時候是不會侵害到個人的。其實，裁判書本來就會影響到個人資料保密

的問題，但這部分因為法律有明文規定，為了衡酌公共利益和個人資料的保護，所以法院組織法

有特別的規定，如果足資識別該個人資料可以不公開，目前實務的做法就是這樣。以上說明，謝

謝。 

主席：還有沒有意見？ 

呂委員學樟：（在席位上）針對第五十一條的部分，我希望能夠照司法院和行政院之前的版本通過

。為什麼我們要增列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因為事實上常常有同名同姓者，這有很多

，尤其是裁判書要明確，如果裁決書寫得不清不楚的話，到時候張冠李戴，可能就麻煩了！所以

，我覺得用這樣嚴謹的方式是對的。至於會不會涉及個資法的問題，我想應該是不會，那並沒有

公布嘛！好不好？因為之前他們有提到職業，而職業不一定要，所以我們把職業這部分排除，我

覺得這樣很好。謝謝。 

主席：好。有沒有其他意見？（無）無其他意見。第五十一條照司法院及行政院的版本通過。 

繼續進行第五十八條。好像大家也沒有其他意見，第五十八條照司法院及行政院的版本通過

。 

第六十條好像也沒有其他修正的，我們就照司法院及行政院的版本通過。 

第六十三條上次有協商過，好像也通過了，對不對？沒有其他的修正動議。第六十三條我們

照司法院及行政院的版本通過。 

第六十七條上次有協商過，也沒有其他意見，我們照司法院及行政院的版本通過。 

第六十八條也是一樣，我們照司法院及行政院的版本通過。 

第七十一條也是一樣，如果各位沒有意見，我們就照司法院及行政院的版本通過。 

呂委員學樟：（在席位上）上次協商討論本案時，不是照原來的版本通過，而是照司法院及行政院

版本通過，其實這是有修正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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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司法院刑事廳林廳長說明。 

林廳長俊益：主席、各位委員。針對第七十一條，司法院有提案修正，就是把原來的年齡改為出生

年月日，還有加上身分證明文件，陳委員其邁提案的部分並沒有，所以我們建議是不是能夠按照

司法院及行政院版本通過。謝謝委員。 

主席：第七十一條就依照司法院及行政院的版本通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 

接下來進行第七十六條，由於法務部對此有意見，我們稍後再來討論，好不好？第七十六條

暫保留。 

第八十五條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修正通過。 

第八十八條之一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通過。 

第八十九條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通過。 

第九十條之一暫保留，因為法務部也有意見，柯委員建銘今天有提一個新案。 

第九十三條之一，大家有沒有其他的修正意見？李委員有提案，我們在上次是不是有討論過

了？請司法院刑事廳林廳長說明。 

林廳長俊益：主席、各位委員。關於第九十三條之一，司法院版本是在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五

款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表示宜選任辯護人，應等候其辯護人到場之為訊問，那我們的規定是

，只要他一表示就開始停止了，這樣子他可以提早休息，好好的思考。尤委員 6 月 6 日的修正動

議是表示「宜選任」，這個部分是和我們的版本…… 

主席：也就是說，你的版本比尤委員的版本更能保護被告，是不是？ 

林廳長俊益：這兩個的差別點，一個是已經選任之後才開始停止，我們的版本則是他有選任了，這

時候就開始停止。其實在實務運作上，這樣對犯罪嫌疑人比較有利，因為他可以提早停止訊問，

他可以冷靜思考問題，而尤委員的版本是已經有律師了，這時候司法警察會對犯罪嫌疑人先進行

訊問，犯罪嫌疑人就少一點停止訊問的時間，所以在實務操作上，司法院的版本是對犯罪嫌疑人

比較有利的。 

主席：尤委員，可以嗎？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暫保留好了。 

主席：好，本條暫保留。 

第九十五條，法務部有意見，暫保留。 

第九十九條，照司法院上次修正的文字通過。 

第一百零一條，法務部有意見，暫保留。 

第一百零一條之一，法務部有意見，暫保留。 

第一百零二條……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第一百零二條在上次就保留了。 

主席：第一百零二條暫保留。 

第一百零七條，法務部有意見，暫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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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八條，法務部有意見、柯委員建銘也有意見，司法院也要修改，本條暫保留。 

第一百十六條之二……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針對本條，上次好像有作附帶決議。 

主席：第一百十六條之二，上次有通過部分的修正。 

李委員貴敏：（在席位上）上次第一項第一款，不是通過：定期向法院、檢察官、戶籍及限制住居

所在地之警察機關報到嗎？ 

主席：請司法院刑事廳林廳長說明。 

林廳長俊益：主席、各位委員。針對第一百十六條之二，親民黨黨團有提案，後來於 6 月 6 日經過

委員充分討論之後，把文字做了一些調整，即在第一款修正為：「定期向法院、檢察官、戶籍或

限制住居所在地之警察機關報到。」只有第一款做了文字修正。 

李委員貴敏：（在席位上）跟我的資料一樣，親民黨的版本，第一項第二款是沒有的。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可是按照司法院整理的資料，它是說通過了部分修正條文，顯然第一項

第一款的文字修正是確認的，但是第二項的部分，不知道上次有沒有針對監控方法的執行程序，

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這部分好像沒有確認是不是要增列？ 

主席：請司法院刑事廳林廳長說明。 

林廳長俊益：主席、各位委員。關於第二款的部分，因為牽涉到主機是要放在法務部或警政署，行

政院內部認為需要有一些時間讓他們統合，所以上次委員在討論時有表示這部分暫不修正。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請議事人員確認一下，親民黨團所提版本的第一項第二款的文字，當時

是不是改成附帶決議？我剛才提的是第一百十六條之二的第二項，親民黨黨團的提案是針對第二

款，這個第二款沒通過的話，是不是就確認刪除？ 

主席：本條暫保留，請議事人員確認一下。 

第一百十九條之一，柯委員建銘有再提修正意見，本條暫保留。 

第一百二十一條，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通過。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它會跟第一百十九條之一有關聯，所以這一條也要保留。 

主席：好，第一百二十一條，暫保留。 

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柯委員建銘有提修正意見，本條暫保留。 

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五，暫保留。 

第一百六十三條，法務部有意見，暫保留。 

第一百六十六條，法務部有意見，暫保留。 

第一百八十二條，上次沒有通過，要繼續審查，我們今天把上次已經通過的再 review 一下，

所以本條暫保留，等一下再繼續審。 

第一百九十二條……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有沒有連帶…… 

主席：有沒有？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如果沒有連動的話，上次應該是我跟林正二委員照司法院版本把它併進



 

 120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83 期 委員會紀錄 

去，現在就只怕有連動。 

主席：如果沒有連動的話，第一百九十二條就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通過。 

第一百九十八條，繼續審查。 

第二百零六條，繼續審查。 

第二百零八條，待繼續審查。 

第二百零八條之一，待繼續審查。 

第二百四十五條，有共識不再修正，所以暫時保留。 

第二百五十三條，不修正，通過。 

第二百五十六條，法務部有意見，暫時保留。 

第二百五十六條之一，柯建銘委員有意見，提出修正動議，所以暫時保留。 

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一，上次協商是照柯建銘委員的修正動議通過？所以本條就照這樣通過。 

第二百六十四條，繼續審查。 

第二百七十條之二，繼續審查。 

請司法院刑事廳林廳長說明。 

林廳長俊益：主席、各位委員。報告委員，第二百七十條之二，在我們的統計資料裡面是有柯委員

的提案及尤美女委員 6 月 6 日的修正動議，這個條文上次是說要繼續協商，這個條文如果要過的

話，條次可能要改為第二百七十條之一，因為現行法並沒有第二百七十條之一，所以要將該條條

次修改為第二百七十條之一。 

主席：好，這條稍後再討論。 

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通過。 

第二百八十條，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通過。 

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三，繼續審查。 

第二百八十九條，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通過。 

第二百九十二條，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通過。 

第三百一十三條，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通過。 

第三百一十六條之一，經協商，不修正，通過。 

第三百四十四條，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通過。 

吳委員宜臻：（在席位上）第三百四十四條，本席有提修正動議。 

主席：好，第三百四十四條暫保留。 

第三百四十九條，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通過。 

第三百八十二條，照上次本席的提案通過。 

第三百八十八條，暫保留。 

第三百九十條，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通過。 

第三百九十一條，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通過；將推事改為法官， 

第三百九十四條，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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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九十五條，委員有新的提案，暫時保留。 

第四百一十六條，委員有新的提案，我們再繼續審查好了。 

第四百二十六條，如果各位委員沒有其他意見，就予通過。 

第四百五十四條，上次協商照我的提案通過。 

第四百五十六條，繼續審查。 

第四百五十七條，照司法院、行政院版本通過。 

第四百六十五條，繼續審查。 

第四百六十九條，法務部有意見，繼續審查。 

現在休息協商，在協商時請議事人員宣讀委員所提修正動議，以節省時間。請宣讀。 

柯委員建銘等所提條正動議： 

編 號 
2012.12.05 

柯建銘立委修正動議 
柯 委 員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備 註

1 第四十一條 訊問

被告、自訴人、

證人、鑑定人及

通譯，應當場制

作筆錄，記載下

列事項： 
一、對於受訊問

人之訊問及其

陳述。 
二、證人、鑑定

人或通譯如未

具結者，其事

由。 
三、訊問之年、

月、日及處所

。 
前項筆錄應

向受訊問人朗讀

或令其閱覽，詢

以記載有無錯誤

。在場之辯護人

得協助被告閱覽

，並得對筆錄記

載有無錯誤表示

意見。 
受訊問人及

在場之辯護人請

求將記載增、刪

第四十一條 訊問

被告、自訴人、

證人、鑑定人及

通譯，應當場制

作筆錄，記載下

列事項： 
一、對於受訊問

人之訊問及其

陳述。 
二、證人、鑑定

人或通譯如未

具結者，其事

由。 
三、訊問之年、月

、日及處所。 
前項筆錄應

向受訊問人朗讀

或令其閱覽，詢

以記載有無錯誤

。在場之辯護人

得協助被告閱覽

，並得對筆錄記

載有無錯誤表示

意見。 
受訊問人及

在場之辯護人請

求將記載增、刪

、變更者，應將

第四十一條 訊問

被告、自訴人、

證人、鑑定人及

通譯，應當場制

作筆錄，記載左

列事項： 
一、對於受訊問

人之訊問及其

陳述。 
二、證人、鑑定

人或通譯如未

具結者，其事

由。 
三、訊問之年、

月、日及處所

。 
前項筆錄應

向受訊問人朗讀

或令其閱覽，詢

以記載有無錯誤

。 
受訊問人請

求將記載增、刪

、變更者，應將

其陳述附記於筆

錄。 
筆錄應命受

訊問人緊接其記

第 41 條第四項建議

刪除。 
受訊問人並無必需

簽名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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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者，應將

其陳述附記於筆

錄。但附記辯護

人之陳述，應使

被告明瞭後為之

。 

其陳述附記於筆

錄。但附記辯護

人之陳述，應使

被告明瞭後為之

。 
筆錄應命受

訊問人緊接其記

載之末行簽名、

蓋章或按指印。 

載之末行簽名、

蓋章或按指印。 

2 第九十條之一 檢

察官、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

對於拘提、逮捕

或羈押之被告非

有下列情形且有

必要者，不得使

用戒具： 
一、有脫逃之虞

者。 
二、有自殺之虞

者。 
三、有暴行之虞

者。 
四、有被劫、被

擊之虞者。 
五、其他有擾亂

秩序之虞者。 
前項情形而

有使用戒具必要

時，應維護被告

之名譽，並避免

公然暴露其戒具

。 
第一項情形

，檢察官、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認為已無使用

戒具必要時，應

即解除其使用。 
稱戒具者，

為手銬、腳鐐、

聯鎖、捕繩或其

第九十條之一 檢

察官、司法警察

官或司法警察，

除於拘提或逮捕

被告有必要者外

，非有下列情形

，不得使用戒具

： 
一、有脫逃之虞

者。 
二、有自殺之虞

者。 
三、有暴行之虞

者。 
四、有被劫、被

擊之虞者。 
五、其他有擾亂

秩序之虞者。 
前項情形而

有使用戒具必要

時，應維護被告

之名譽，並避免

公然暴露其戒具

。 
前項情形，

檢察官、司法警

察官或司法警察

認為已無使用戒

具必要時，應即

解除其使用。 
稱戒具者，

為手銬、腳鐐、

聯鎖、捕繩或其

（本條係新增） 加字「且有必要者

」。 
增加「比例原則」

之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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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得收拘束狀態

之工具。 
他得收拘束狀態

之工具。 

3 第一百十九條之一  
I、限制住居，得

限制出海或限

制出境。 
Ⅱ、前項限制應

以書面為之，

並應記載下列

事項： 
一、被告之姓名

、性別、出生

年月日、出生

地、身分證明

文件編號、住

所或居所。但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身分

證明文件編號

、住所或居所

不明者，得免

記載。 
二、案由及觸犯

之法條。 
三、限制住居、

限制出海或限

制出境之理由

。 
四、限制住居、

限制出海或限

制出境之期間

及起算日。 
五、不服之救濟

方法。 
Ⅲ、前項書面應

備二聯，送交

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及其家屬

。 
Ⅳ、限制住居、

限制出海或限

制出境，偵查

（無） （本條係新增） 相關程序應予擴充

。 
司法院版本太過簡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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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法官或檢

察官為之，審

判中由法官為

之。 
Ⅴ、前項之限制

處分由檢察官

為之者，應於

實施後四十八

小時內陳報該

管法院。法院

應於五日內為

准駁之裁定，

未為裁定者，

視為駁回聲請

。 
Ⅵ、被告及得為

其輔佐人之人

或辯護人，得

隨時向法院聲

請撤銷前項之

限制。 
Ⅶ、關於限制住

居、限制出海

或限制出境之

期間，準用第

一○八條第一

項至第四項、

第六項、第七

項之規定；期

間延長每次不

得逾二月，如

所犯最重本刑

為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以下之

刑者，以五次

為限。 

4 第一百五十八條之

二 違背第三十

一條第五項、第

九十三條之一第

二項、第一百條

之三第一項之規

第一百五十八條之

二 違背第三十

一條第五項、第

九十三條之一第

二項、第一百條

之三第一項之規

第一百五十八條之

二 違背第九十

三條之一第二項

、第一百條之三

第一項之規定，

所取得被告或犯

原柯委員版本有第

二項部份。 
不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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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取得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之

自白及其他不利

之陳述，不得作

為證據。但經證

明其違背非出於

惡意，且該自白

或陳述係出於自

由意志者，不在

此限。 
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

司法警察詢問受

拘提、逮捕之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

時，違反第九十

五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款之規

定者，準用前項

規定。 

定，所取得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之

自白及其他不利

之陳述，不得作

為證據。但經證

明其違背非出於

惡意，且該自白

或陳述係出於自

由意志者，不在

此限。 
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

司法警察詢問受

拘提、逮捕之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

時，違反第九十

五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款或第

二項之規定者，

準用前項規定。 

罪嫌疑人之自白

及其他不利之陳

述，不得作為證

據。但經證明其

違背非出於惡意

，且該自白或陳

述係出於自由意

志者，不在此限

。 
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

司法警察詢問受

拘提、逮捕之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

時，違反第九十

五條第二款、第

三款之規定者，

準用前項規定。 

5 第 二 百 五 十 六 條 

告訴人接受不起

訴或緩起訴處分

書後，得於二十

日內以書狀敘述

不服之理由，經

原檢察官向直接

上級法院檢察署

檢察長或檢察總

長聲請再議。但

第二百五十三條

、第二百五十三

條之一之處分曾

經告訴人同意者

，不得聲請再議

。 
不起訴或緩

起訴處分得聲請

再議者，其再議

期間及聲請再議

之直接上級法院

檢察署檢察長或

第 二 百 五 十 六 條

告訴人接受不起

訴或緩起訴處分

書後，得於七日

內以書狀敘述不

服之理由，經原

檢察官向直接上

級法院檢察署檢

察長或檢察總長

聲請再議。但第

二百五十三條、

第二百五十三條

之一之處分曾經

告訴人同意者，

不得聲請再議。 
不起訴或緩

起訴處分得聲請

再議者，其再議

期間及聲請再議

之直接上級法院

檢察署檢察長或

檢察總長，應記

第 二 百 五 十 六 條

告訴人接受不起

訴或緩起訴處分

書後，得於七日

內以書狀敘述不

服之理由，經原

檢察官向直接上

級法院檢察署檢

察長或檢察總長

聲請再議。但第

二百五十三條、

第二百五十三條

之一之處分曾經

告訴人同意者，

不得聲請再議。 
不起訴或緩

起訴處分得聲請

再議者，其再議

期間及聲請再議

之直接上級法院

檢察署檢察長或

檢察總長，應記

配合上訴期間延長

至 2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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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總長，應記

載於送達告訴人

處分書正本。 
死刑、無期

徒刑或最輕本刑

三年以上有期徒

刑之案件，因犯

罪嫌疑不足，經

檢察官為不起訴

之處分，或第二

百五十三條之一

之案件經檢察官

為緩起訴之處分

者，如無得聲請

再議之人時，原

檢察官應依職權

逕送直接上級法

院檢察署檢察長

或檢察總長再議

，並通知告發人

。 
最高法院檢

察署特別偵查組

檢察官偵查法院

組織法第六十三

條之一第一項各

款之案件，其再

議案件之處理，

準用前三項之規

定，經原檢察官

向檢察總長聲請

再議；如無得聲

請再議之人時，

原檢察官應依職

權逕送檢察總長

再議，並通知告

發人。 
前項再議，

均以一次為限。 

載於送達告訴人

處分書正本。 
死刑、無期

徒刑或最輕本刑

三年以上有期徒

刑之案件，因犯

罪嫌疑不足，經

檢察官為不起訴

之處分，或第二

百五十三條之一

之案件經檢察官

為緩起訴之處分

者，如無得聲請

再議之人時，原

檢察官應依職權

逕送直接上級法

院檢察署檢察長

或檢察總長再議

，並通知告發人

。 
最高法院檢

察署特別偵查組

檢察官偵查法院

組織法第六十三

條之一第一項各

款之案件，其再

議案件之處理，

準用前三項之規

定，經原檢察官

向檢察總長聲請

再議；如無得聲

請再議之人時，

原檢察官應依職

權逕送檢察總長

再議，並通知告

發人。 
前項再議，

均以一次為限。 

載於送達告訴人

處分書正本。 
死刑、無期

徒刑或最輕本刑

三年以上有期徒

刑之案件，因犯

罪嫌疑不足，經

檢察官為不起訴

之處分，或第二

百五十三條之一

之案件經檢察官

為緩起訴之處分

者，如無得聲請

再議之人時，原

檢察官應依職權

逕送直接上級法

院檢察署檢察長

或檢察總長再議

，並通知告發人

。 

6 第二百五十六條之

一 被告接受撤

銷緩起訴處分書

（無） 第二百五十六條之

一 被告接受撤

銷緩起訴處分書

配合上訴期間延長

至 2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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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得於二十日

內以書狀敘述不

服之理由，經原

檢察官向直接上

級法院檢察署檢

察長或檢察總長

聲請再議。但被

告接受最高法院

檢察署特別偵查

組檢察官之撤銷

緩起訴處分書者

，經原檢察官向

檢察總長聲請再

議。 
前條第二項

之規定，於送達

被告之撤銷緩起

訴處分書準用之

。 

後，得於七日內

以書狀敘述不服

之理由，經原檢

察官向直接上級

法院檢察署檢察

長或檢察總長聲

請再議。 
前條第二項

之規定，於送達

被告之撤銷緩起

訴處分書準用之

。 

7 第 三 百 八 十 八 條 

第三審案件非經

辯護人提出上訴

理由書或答辯書

，不得判決。 
前項案件，

於送交卷宗及證

物前，未經選任

辯護人，原審法

院審判長應指定

公設辯護人或律

師為被告辯護，

提出上訴理由書

或答辯書，並於

第三審法院認有

辯論必要時，到

庭辯護。 
經選任或指

定為第三審之辯

護人應於被告提

起上訴、收受他

造當事人上訴書

狀或經指定後二

第 三 百 八 十 八 條

第三十一條之案

件，上訴於第三

審時，被告未經

選任辯護人者，

原審法院審判長

於卷證送交第三

審法院之檢察官

前，應指定律師

為辯護人，於二

十日內為被告補

提上訴理由書、

答辯書或辯護意

旨狀。 

第 三 百 八 十 八 條

第三十一條之規

定於第三審之審

判不適用之。 

司法院版本太過簡

略。 
1.上訴第三審應全

面強制律師辯護

。 
2.刪除司法院版本

第 1 項第一句、

但書、第 2 項第

一句，回歸原則

。 
3.第四項刪除「認

有必要」之法院

裁量權，以貫徹

第三審全面強制

律師辯護之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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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內，補提上

訴理由書或答辯

書於第三審法院

。 
第一項前段

之案件，第三審

法院於判決前，

選任辯護人解除

委任，或未補提

上訴理由書、答

辯書，審判長應

另指定公設辯護

人或律師為被告

辯護。 
第二項及前

項指定律師為辯

護人之辦法，由

司法院定之。 

8 第 三 百 九 十 五 條 

第三審法院認為

上訴有第三百八

十四條之情形者

，應以判決駁回

之；除第三百八

十八條第二項案

件為被告之利益

而上訴外，其以

逾第三百八十二

條第一項所定期

間，而於第三審

法院未判決前，

仍未提出上訴理

由書狀者，亦同

。 

（無） 第 三 百 九 十 五 條

第三審法院認為

上訴有第三百八

十四條之情形者

，應以判決駁回

之；其以逾第三

百八十二條第一

項所定期間，而

於第三審法院未

判決前，仍未提

出上訴理由書狀

者，亦同。 

配合第 388 條，一

併修正。 

9 第四百十六條 對

於審判長、受命

法官、受託法官

或檢察官所為下

列處分有不服者

，受處分人得聲

請所屬法院撤銷

或變更之： 

第四百十六條 對

於審判長、受命

法官、受託法官

或檢察官所為下

列處分有不服者

，受處分人得聲

請所屬法院撤銷

或變更之： 

第四百十六條 對

於審判長、受命

法官、受託法官

或檢察官所為下

列處分有不服者

，受處分人得聲

請所屬法院撤銷

或變更之： 

1.實務上常見扣押

物之所有人、持

有人或保管人，

因生活上或工作

上等等之正常理

由，需拷貝、抄

錄或複製。本法

第 142 條應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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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羈押、

具保、責付、

限制住居、搜

索、扣押或扣

押物發還、聲

請扣押物之拷

貝、抄錄或複

製、因鑑定將

被告送入醫院

或其他處所之

處分及第一百

零五條第三項

、第四項所為

之禁止或扣押

之處分。 
二、對於證人、

鑑定人或通譯

科罰鍰之處分

。 
前項之搜索

、扣押經撤銷者

，審判時法院得

宣告所扣得之物

，不得作為證據

。 
第一項聲請

期間為五日，自

為處分之日起算

，其為送達者，

自送達後起算。 

一、關於羈押、

具保、責付、

限制住居、搜

索、扣押或扣

押物發還、扣

押文件抄錄或

攝影、因鑑定

將被告送入醫

院或其他處所

之處分及第一

百零五條第三

項、第四項所

為之禁止或扣

押之處分。 
二、對於證人、

鑑定人或通譯

科罰鍰之處分

。 
前項之搜索

、扣押經撤銷者

，審判時法院得

宣告所扣得之物

，不得作為證據

。 
第一項聲請

期間為五日，自

為處分之日起算

，其為送達者，

自送達後起算。 
第四百零九

條至第四百十四

條之規定，於本

條準用之。 
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之規定，

於聲請撤銷或變

更受託法官之裁

定者準用之。 

一、關於羈押、

具保、責付、

限制住居、搜

索、扣押或扣

押物發還、因

鑑定將被告送

入醫院或其他

處所之處分及

第一百零五條

第三項、第四

項所為之禁止

或扣押之處分

。 
二、對於證人、

鑑定人或通譯

科罰鍰之處分

。 
前項之搜索

、扣押經撤銷者

，審判時法院得

宣告所扣得之物

，不得作為證據

。 
第一項聲請

期間為五日，自

為處分之日起算

，其為送達者，

自送達後起算。 
第四百零九

條至第四百十四

條之規定，於本

條準用之。 
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之規定，

於聲請撤銷或變

更受託法官之裁

定者準用之。 

准許之。 
2.配合上開修正，

一併擴充其救濟

程序。 

10 第 四 百 六 十 五 條 

受死刑之諭知而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由法務部命

第 四 百 六 十 五 條

受死刑之諭知而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由法務部命

第 四 百 六 十 五 條

受死刑之諭知者

，如在心神喪失

中，由司法行政

1.修正相關文字以

臻明確。 
2.放寬若干要件，

以符合現行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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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停止執行： 
一、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

者。 
二、懷胎或生產

未滿六月。 
三、依司法院大

法官審理案件

法聲請解釋憲

法或統一解釋

法令，尚在審

理中。 
四、聲請再審，

尚未裁定確定

。 
五、聲請非常上

訴，尚未判決

確定。 
六、聲請總統赦

免尚未決定。 
依前項規定

停止執行者，於

其痊癒、生產滿

六月、司法院大

法官作出解釋、

再審裁定確定、

非常上訴判決確

定或赦免決定後

，非有法務部命

令，不得執行。 

令停止執行： 
一、心神喪失。 
二、懷胎或生產

未滿二月。 
三、依司法院大

法官審理案件

法聲請解釋憲

法或統一解釋

法令，尚在審

理中。 
四、聲請再審，

尚未裁定確定

。 
五、聲請非常上

訴，尚未判決

確定。 
依前項規定

停止執行者，於

其痊癒、生產滿

二月、司法院大

法官作出解釋、

再審裁定確定或

非常上訴判決確

定後，非有法務

部命令，不得執

行。 

最高機關命令停

止執行。 
受死刑之諭

知之婦女懷胎者

，於其生產前，

由司法行政最高

機關命令停止執

行。 
依前二項規

定停止執行者，

於其痊癒或生產

後，非有司法行

政最高機關命令

，不得執行。 

之需要。 

提案人：柯建銘 

連署人：潘孟安  尤美女  吳宜臻 

鄭委員天財、吳委員宜臻等所提修正動議： 

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第 95 條修正條文如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三十一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於審判中未經

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

律師為被告辯護：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 

第三十一條 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

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

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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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 
三、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 
四、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

或審理者。 
五、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

定者。 
六、其他審判案件，審判長認有必要者。 

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

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定公設辯護人

。 
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

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此限。 
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

，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

全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經

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應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

護。但經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同意不通知或通

知逾六小時未到場者，得逕行訊問或詢問。 

辯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

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者，

亦同。 
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

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定公設辯護人

。 
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

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此限。 
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

，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 
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

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

師為其辯護。 
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

準用之。 

第九十五條 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應先告知

左列事項： 
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

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

陳述。 
三、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勞工、原住民或其他依法令得請求

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 
四、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無指定或未選任辯護

人時，應即停止訊問。 

第九十五條 訊問被告應先告知左列事項： 
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

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

陳述。 
三、得選任辯護人。 
四、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提案人：鄭天財  吳宜臻  呂學樟  廖正井  林正二 

吳委員宜臻等所提修正動議： 

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之 1 條文建議修正動議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理 由

第一百零一條之一 被告經法

官訊問後，認為犯下列各款

之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實

足認為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

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

第一百零一條之一 被告經法

官訊問後，認為犯下列各款

之罪，其嫌疑重大，有事實

足認為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

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

一、本條預防性羈押之立法目

的，係為防止被告反覆實施

同一犯罪，致國家、社會及

人民之法益遭受侵害。依實

務經驗所需，將再犯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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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羈押之： 
一、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四項、

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項之放火罪、第一百

七十六條之準放火罪。 
二、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之

強制性交罪、第二百二十

二條之加重強制性交罪、

第二百二十四條之強制猥

褻罪、第二百二十四條之

一之加重強制猥褻罪、第

二百二十五條之乘機性交

猥褻罪、第二百二十七條

之與幼年男女性交或猥褻

罪、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

項之傷害罪、性騷擾防治

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

。但其須告訴乃論，而未

經告訴或其告訴已經撤回

或已逾告訴期間者，不在

此限。 
三、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

一之圖利強制使人為性交

罪、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

之買賣人口罪、第二百九

十九條之移送被略誘人出

國罪、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

之罪、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防制條例第二十二條、第

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

之罪。 
四、刑法第三百零二條之妨

害自由罪。 
五、刑法第三百零四條之強

制罪、第三百零五條之恐

嚇危害安全罪。 
六、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

三百二十一條之竊盜罪。 

得羈押之： 
一、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四項、

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項之放火罪、第一百

七十六條之準放火罪。 
二、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之

強制性交罪、第二百二十

四條之強制猥褻罪、第二

百二十四條之一之加重強

制猥褻罪、第二百二十五

條之乘機性交猥褻罪、第

二百二十七條之與幼年男

女性交或猥褻罪、第二百

七十七條第一項之傷害罪

。但其須告訴乃論，而未

經告訴或其告訴已經撤回

或已逾告訴期間者，不在

此限。 
三、刑法第三百零二條之妨

害自由罪。 
四、刑法第三百零四條之強

制罪、第三百零五條之恐

嚇危害安全罪。 
五、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

三百二十一條之竊盜罪。

六、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

第三百二十六條之搶奪罪

。 
七、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

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之詐

欺罪。 
八、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

恐嚇取財罪。 
前條第二項、第三項之

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之罪行列入預防性羈押之事

由，爰修正本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款，並增列本條第

一項第九款。 
二、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

第一項之罪，係屬對身體自

主權或性自主決定權之不法

侵害，其再犯率甚高，爰於

本條第一項第二款增列，以

符實需。 
三、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

之圖利強制使人為性交罪、

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之買賣

人口罪、第二百九十九條之

移送被略誘人出國罪、人口

販運防制法第三十一條至三

十四條之罪，及兒童及少年

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二條

至二十五條、二十七條之罪

，均係以不法手段遂行對被

害人為性剝削、勞力剝削或

器官摘取之目的。依實務經

驗所查，該類犯罪之被告於

案件審理期間，多有反覆實

施同類犯罪以圖營利之情況

，爰增列第一項第三款之各

該類犯罪相關條款為預防性

羈押之事由，以落實再犯預

防之立法目的。 
四、經查，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二條第二項之家庭暴力罪，

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

精神上不法侵害而成立他法

所定之罪，其樣態泛及如刑

法之傷害、恐嚇、強制甚或

性侵等不同罪行，均係屬家

庭暴力罪之範疇；家庭暴力

案件加害人亦經常無視法院

核發之保護令，而重覆觸犯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六十一條

之違反保護令罪，令被害人

持續遭受人身安全之威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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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刑法第三百二十五條、

第三百二十六條之搶奪罪

。 
八、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

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之詐

欺罪。 
九、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之

恐嚇取財罪。 
十、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

第二款、第六十一條之罪

。 
前條第二項、第三項之

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侵害。綜上緣由，並考量家

庭暴力案件之高度重覆施暴

特性，爰於本條增列第一項

第十款為預防性羈押之事由

，以周延對家庭暴力被害人

之保護。 

提案人：吳宜臻 

連署人：鄭天財  呂學樟 

廖委員正井等所提修正動議：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修正草案條文修正動議 

修 正 動 議 條 文 司 法 院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百零八條 羈押

被告，偵查中不得

逾二月，審判中不

得逾三月。但有繼

續羈押之必要者，

得於期間未滿前，

經法院依第一百零

一條或第一百零一

條之一之規定訊問

被告後，以裁定延

長之。在偵查中延

長羈押期間，應由

檢察官附具體理由

，至遲於期間屆滿

之五日前聲請法院

裁定。 
前項裁定，除

當庭宣示者外，於

期間未滿前以正本

送達被告者，發生

延長羈押之效力。

羈押期滿，延長羈

押之裁定未經合法

第一百零八條 羈押

被告，偵查中不得

逾二月，審判中不

得逾三月。但有繼

續羈押之必要者，

得於期間未滿前，

經法院依第一百零

一條或第一百零一

條之一之規定訊問

被告後，以裁定延

長之。在偵查中延

長羈押期間，應由

檢察官附具體理由

，至遲於期間屆滿

之五日前聲請法院

裁定。 
前項裁定，除

當庭宣示者外，於

期間未滿前以正本

送達被告者，發生

延長羈押之效力。

羈押期滿，延長羈

押之裁定未經合法

第一百零八條 羈押

被告，偵查中不得

逾二月，審判中不

得逾三月。但有繼

續羈押之必要者，

得於期間未滿前，

經法院依第一百零

一條或第一百零一

條之一之規定訊問

被告後，以裁定延

長之。在偵查中延

長羈押期間，應由

檢察官附具體理由

，至遲於期間屆滿

之五日前聲請法院

裁定。 
前項裁定，除

當庭宣示者外，於

期間未滿前以正本

送達被告者，發生

延長羈押之效力。

羈押期滿，延長羈

押之裁定未經合法

一、第一項至第六項

未修正。 
二、本條第七項現行

條文規定羈押期間

已滿未經起訴或裁

判者，視為撤銷羈

押，檢察官或法院

應將被告釋放。實

務上偵查中在押之

被告，羈押期滿未

經起訴者，是否檢

察官及法院均有義

務將被告釋放，不

免引起爭議。按羈

押期間已滿未經起

訴或裁判者，經法

律擬制撤銷羈押後

之釋放行為，係屬

義務，並非權力，

此與撤銷羈押之性

質，有所不同。如

本法第二百五十九

條第一項即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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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者，視為撤銷

羈押。 
審判中之羈押

期間，自卷宗及證

物送交法院之日起

算。起訴或裁判後

送交前之羈押期間

算入偵查中或原審

法院之羈押期間。 
羈押期間自簽

發押票之日起算。

但羈押前之逮捕、

拘提期間，以一日

折算裁判確定前之

羈押日數一日。 
延長羈押期間

，偵查中不得逾二

月，以延長一次為

限。審判中每次不

得逾二月，如所犯

最重本刑為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以下之

刑者，第一審、第

二審以三次為限；

第三審以一次為限

。 
案件經發回者

，其延長羈押期間

之次數，應更新計

算。 
羈押期間已滿

未經起訴或裁判者

，視為撤銷羈押，

偵查中由檢察官、

審判中由法院將被

告釋放；由檢察官

釋放被告者，並應

即時通知法院。 

送達者，視為撤銷

羈押。 
審判中之羈押

期間，自卷宗及證

物送交法院之日起

算。起訴或裁判後

送交前之羈押期間

算入偵查中或原審

法院之羈押期間。 
羈押期間自簽

發押票之日起算。

但羈押前之逮捕、

拘提期間，以一日

折算裁判確定前之

羈押日數一日。 
延長羈押期間

，偵查中不得逾二

月，以延長一次為

限。審判中每次不

得逾二月，如所犯

最重本刑為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以下之

刑者，第一審、第

二審以三次為限，

第三審以一次為限

。 
案件經發回者

，其延長羈押期間

之次數，應更新計

算。 
羈押期間已滿

未經起訴或裁判者

，視為撤銷羈押，

檢察官或法院應將

被告釋放；由檢察

官釋放被告者，並

應即時通知法院。 

送達者，視為撤銷

羈押。 
審判中之羈押

期間，自卷宗及證

物送交法院之日起

算。起訴或裁判後

送交前之羈押期間

算入偵查中或原審

法院之羈押期間。 
羈押期間自簽

發押票之日起算。

但羈押前之逮捕、

拘提期間，以一日

折算裁判確定前之

羈押日數一日。 
延長羈押期間

，偵查中不得逾二

月，以延長一次為

限。審判中每次不

得逾二月，如所犯

最重本刑為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以下之

刑者，第一審、第

二審以三次為限，

第三審以一次為限

。 
案件經發回者

，其延長羈押期間

之次數，應更新計

算。 
羈押期間已滿

未經起訴或裁判者

，視為撤銷羈押，

檢察官或法院應將

被告釋放；由檢察

官釋放被告者，並

應即時通知法院。 
依第二項及前

項視為撤銷羈押者

，於釋放前，偵查

中，檢察官得聲請

法院命被告具保、

羈押之被告受不起

訴或緩起訴之處分

者，視為撤銷羈押

，檢察官應將被告

釋放，並應即時通

知法院。復依本法

第一百零三條第一

項規定「執行羈押

，偵查中依檢察官

之指揮；審判中依

審判長或受命法官

之指揮」偵查中執

行羈押既係由檢察

官指揮，且基於偵

查不公開原則，法

院實無從知悉檢察

官於羈押期滿前是

否會起訴被告，實

難令法院在羈押期

滿時負釋放被告之

義務。故而，就羈

押期滿未經起訴或

裁判者，於偵查中

由檢察官，審判中

由法院釋放被告，

以明權責，用杜爭

議，爰修正本條第

七項，以求周妥。 
三、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及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施行法第二條規

定，兩公約所揭示

保障人權之規定，

具有國內法律之效

力。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第九條

第一款規定：「人

人有權享有身體自

由及人身安全。任

何人不得無理予以

逮捕或拘禁。非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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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付或限制住居。

如認為不能具保、

責付或限制住居，

而有必要者，並得

附具體理由一併聲

請法院依第一百零

一條或第一百零一

條之一之規定訊問

被告後繼續羈押之

。審判中，法院得

命具保、責付或限

制住居；如不能具

保、責付或限制住

居，而有必要者，

並得依第一百零一

條或第一百零一條

之一之規定訊問被

告後繼續羈押之。

但所犯為死刑、無

期徒刑或最輕本刑

為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之罪者，法院就

偵查中案件，得依

檢察官之聲請；就

審判中案件，得依

職權，逕依第一百

零一條之規定訊問

被告後繼續羈押之

。 
前項繼續羈押

之期間自視為撤銷

羈押之日起算，以

二月為限，不得延

長。繼續羈押期間

屆滿者，應即釋放

被告。 
第一百十一條

、第一百十三條、

第一百十五條、第

一百十六條、第一

百十六條之二、第

一百十七條、第一

法定理由及程序，

不得剝奪任何人之

自由。」依現行條

文第二項及第七項

視為撤銷羈押者，

羈押已不存在，自

應將被告釋放，爰

參照公約精神，刪

除第八項至第十項

，以保障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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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十八條第一項、

第一百十九條之規

定，於第八項之具

保、責付或限制住

居準用之。 

提案人：廖正井 

連署人：林正二  呂學樟 

吳委員宜臻等所提修正動議：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修正動議 

新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提 案 說 明

第一百六十三條 當事人、代

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聲

請調查證據，並得於調查證

據時，詢問證人、鑑定人或

被告。審判長除認為有不當

者外，不得禁止之。 
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

職權調查證據。 
法院為前項調查證據前

，應予當事人、代理人、辯

護人或輔佐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 

第一百六十三條 當事人、代

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聲

請調查證據，並得於調查證

據時，詢問證人、鑑定人或

被告。審判長除認為有不當

者外，不得禁止之。 
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

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

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

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

權調查之。 
法院為前項調查證據前

，應予當事人、代理人、辯

護人或輔佐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刪除第二項但書，刑事訴

訟法第 163 條第 2 項規定但

書規定中之「公平正義之維

護」究係專指「有利於被告

之事項」，或兼指「不利於

被告之事項」，此攸關法院

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的範圍，

實務上迭生爭議，影響法官

與檢察官之間角色的不明．

為貫澈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

，落實公平審判，以增強當

事人進行為改革基本理念之

實踐，爰刪除本項但書規定

。惟保留本項前段之規定，

蓋縱使證據調查及事實之呈

現已委由當事人主導，且由

檢察官負實質的舉證責任，

惟刑事訴訟發現真實之目的

並無改變，認定事實及適用

法律畢竟屬於法院審判之職

責，仍有必要使法院補充性

的就當事人所呈現之事實，

保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餘地

，以澄清真實。換言之，採

行當事人進行的訴訟構造下

，原則上法院固然應受當事

人聲請調查之證據範圍所拘



 

 137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83 期 委員會紀錄

束，於此範圍內釐清真實，

惟此並非表示法院應完全的

沈默或袖手旁觀，倘當事人

聲請調查之證據，呈現出證

人陳述內容之不一致或事實

不明確之處，基於發現真實

之目的，自應容許法院得介

入或補充訊問證人等等行證

據之調查；甚至，法院依當

事人調查證據的過程或依其

審判經驗，認為尚有其他與

本案有關之證據存在，而當

事人未聲請調查，且有調查

的可能者，法院亦得發動職

權踰越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

之範圍，調查該項證據。但

法院於依職權為上開調查證

據前，應予當事人、代理人

、辯護人或輔佐人陳述意見

之機會。 
又，此項法院補充性的依職

權調查證據規定之適用，基

於當事人實質對等之考量，

自以有利於被告之證據為主

，不利證據之調查為輔，並

以先行曉諭檢察官聲請調查

為適當。 

提案人：吳宜臻 

連署人：鄭天財  尤美女 

吳委員宜臻等所提修正動議：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六條修正動議 

新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提 案 說 明

第二百零六條 鑑定人之鑑定

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

以言詞或書面報告。其以書

面報告之情形，當事人有異

議者，應命鑑定人以書面或

到場陳述理由。 

第二百零六條 鑑定之經過及

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

或書面報告。 
鑑定人有數人時，得使

其共同報告之。但意見不同

者，應使其各別報告。 

一、鑑定人之鑑定書面，性質

上原為傳聞證據，如當事人

對鑑定經過或結果別無存疑

者，固屬無妨，惟當事人有

異議者，自應命鑑定人以書

面或到場陳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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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當事人再異議而有

必要時，非經審判期日，以

鑑定人身分依法訊問，不得

作為證據。 

以書面報告者，於必要

時得使其以言詞說明。 
二、鑑定人之鑑定書面，若當

事人別無疑義者，自堪作為

證據。至當事人對其鑑定經

過或結果如有疑義時，仍須

經依鑑定人身分接受反對詰

問，始宜認有證據能力。 

提案人：吳宜臻 

連署人：鄭天財  呂學樟 

吳委員宜臻等所提修正動議：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四條修正動議 

新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提 案 說 明

第三百四十四條 當事人對於

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

得上訴於上級法院。 

自訴人於辯論終結後喪

失行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

第三百十九條第一項所列得

為提起自訴之人上訴。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下

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亦

得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 

檢察官為被告之利益，

亦得上訴。 

宣告死刑之案件，原審

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

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

當事人。 

前項情形，視為被告已

提起上訴。 

第三百四十四條 當事人對於

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

得上訴於上級法院。 

自訴人於辯論終結後喪

失行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

第三百十九條第一項所列得

為提起自訴之人上訴。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下

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亦

得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 

檢察官為被告之利益，

亦得上訴。 

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

案件，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

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

判，並通知當事人。 

前項情形，視為被告已

提起上訴。 

一、第一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二、於當事人進行的訴訟構造

下，不論案件之輕重，對於

下級審法院之判決是否不服

而提起上訴，理論上均應尊

重當事人之意思，本項「職

權上訴」之規定並不具相容

性，惟為兼顧對於生命權的

尊重，如有誤判，將造成無

法救濟之遺憾，故對於下級

審宣告死刑之案件，縱使當

事人未聲明不服，仍宜由原

審法院依職權移送該管上級

法院審判，爰修正本項規定

刪除「或無期徒刑」之用語

，其餘保留。（本項修正係

參照最高法院學術研究會擬

議條文第 344 條） 

三、第五項未修正。 

 

提案人：吳宜臻 

連署人：鄭天財  尤美女 

廖委員正井等所提修正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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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七條之七修正草案條文修正動議 

修 正 動 議 條 文 司 法 耳 修 正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之七 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

法部分條文，除第三十一條

、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至第

四項、第三百八十八條、笫

三百九十五條自公布後六個

月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第七條之七 中華民國○年○

月○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

法部分條文，除笫三百八十

八條、第三百九十五條自公

布後六個月施行外，自公布

日施行。 

一、本條係新增。 
二、本次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一

條、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至

第四項、第三百八十八條、

第三百九十五條之修正，涉

及警詢、偵查、聲請羈押、

審判中及第三審法院採行強

制辯護之運作方式、公設辯

護人之編制及指定或通知指

派律師擔任辯護人等重大變

革，對於警詢、偵查、聲請

羈押及審判程序，甚至第三

審審判程序之進行均將發生

深遠之影響。從而，相關配

套及應行注意事項與人員編

制，均需時間妥為規劃，爰

增訂本條，除部分公布後可

立即施行之條文，就上開規

定給予施行緩衝期間，期使

新制運作順暢。 

 

提案人：廖正井 

連署人：林正二  呂學樟 

林委員正二等所提修正動議：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四條條文修正動議對照表 

修 正 動 議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百六十四條 提起公訴，

應由檢察官向管轄法院提出

起訴書為之。 
起訴書，應記載下列事

項： 
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年

齡、出生地、職業、住所

或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

特徵。 

第二百六十四條 提起公訴，

應由檢察官向管轄法院提出

起訴書為之。 
起訴書，應記載左列事

項： 
一、被告之姓名、性別、年

齡、籍貫、職業、住所或

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

徵。 

一、本條第一項不修正。 
二、本條第二項配合公文書格

式將「左」列修正為「下」

列。 
三、本條第二項第一款參照戶

籍法規定將「籍貫」文字修

正為「出生地」。 
四、本條第二項第二款「證據

並」三字予以刪除，以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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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 
起訴時，除起訴書外，

卷宗及證物均不送交法院。 

二、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

法條。 
起訴時，應將卷宗及證

物證物一併送交法院。 

起訴狀一本主義。 
五、本條第三項因改採起訴狀

一本主義，故修正為「除起

訴書外，卷宗及證物均不送

交法院。」 

 

提案人：林正二 

連署人：鄭天財  吳宜臻  尤美女 

主席：現在休息。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已經 11 時 54 分了，因為中午 12 時 30 分還有另一個協商會議，所以上午的會議必須在

12 時以前結束，這是第一點。至於第二點，本席認為司法院、法務部還是要跟提案委員多做溝

通，這樣可以節省時間，否則今天一個早上才處理一、兩條條文，這樣的速度太慢了。關於今天

這兩案，請法務部、司法院繼續跟提案委員做溝通，我們再另定期繼續逐條審查，今天的會議到

此結束，散會。 

散會（11 時 55 分） 

 


